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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18)京0105民初43126号案件异议答复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我公司于2019年7月18日收到贵院寄来关于(2018)京0105民初43126号案件的《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谈话笔录》及异议人杨真言（代理人陈亚琦）的异议。
现对异议人杨真言（代理人陈亚琦）提出的异议回复如下：
1.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25日通过摇号的方式委托我公司对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安慧北里西苑7号楼2层8门202室的房屋在2017年3月15日的市场价值进行鉴定，即本次评估价值时点为2017年3月15日。根据《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GB/T50899-2013]，价值时点是指所评估的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对应的某一特定时间。本次估价结果是在2017年3月15日这个特定时间的市场价值，具有追溯性，不具有对未来的预知性。故对价值时点未来时间点的政策变化及交易情况不予考虑。
2.估价对象已取得《房屋登记表》及《不动产登记薄》[不动产单元号：110105 025001 GB00363 F00130020]，在价值时点交易或处分方式是合法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主席令第72号]，估价对象符合上市交易及司法拍卖的法律规定。即满足上市交易及司法拍卖的条件，并非是以司法拍卖作为估价依据。
3.本次估价的“房地产市场价值”是指在正常市场情况下，在价值时点2017年3月15日，室内装修情况设定为一般装修（即涂料顶棚；涂料墙面；木地板、地砖地面），土地取得方式为出让的房地产市场价值。根据《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GB/T50899-2013]，“市场价值”是经适当营销后，由熟悉情况、谨慎行事且不受强迫的交易双方，以公平交易方式在价值时点自愿进行交易的金额，即“公允价值”。
最高最佳利用是指房地产估价要以房地产的最高最佳使用为前提，即在法律上可行、技术上可能、经济上可行，经过充分合理的论证，能使估价对象价值达到最大、最可能的使用。只有建立在遵循最高最佳利用原则的基础之上才可称之为市场价值。 
[bookmark: _GoBack]4.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的估价程序，本次评估选用比较法作为主方法之一，参照公开市场上足够数量的类似房地产的近期成交价格来确定估价对象客观合理的价值，遵循替代原则，严格遵守房地产估价规范及估价程序。估价报告仅向估价委托人做关于估价情况和结果的正式陈述，对于测算过程中所采用的系数、比率或比值等估价参数不予披露。
综上所述，我公司出具的《不动产估价报告书》康正评字2019-1-0241-F01SFZC6号是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1999] 、《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GB/T50899-2013]及相关国家、地方法律法规的，估价结果是客观、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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